
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行政规范性文件

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

- 1 -

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关于加强特殊工时制度审批管理的通知

渝人社发〔2010〕205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市级有关部门，各控

股（集团）公司：

随着新形势下劳动用工特点的变化和规范单位用工行为要

求的不断提高，特殊工时制度审批管理对维护单位正常生产经营

秩序、保障职工的休息休假权利、构建和谐稳定劳动关系的重要

作用日益凸显。为进一步规范特殊工时制度的审批管理，加强审

批监管，提高工作效率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和原劳

动部《关于印发关于企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

制的审批办法的通知》（劳部发〔1994〕503 号）要求，现就特

殊工时制度审批管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特殊工时制度的分类和职工工作时间的界定

（一）不定时工作制

不定时工作制是指因生产特点、工作特殊需要或职责范围，

无法按标准工作时间衡量、需机动作业而采取不确定工作时间的

一种工时制度。如高级管理人员、外勤人员、购销人员、装卸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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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、长途运输驾驶人员、押运人员、小车驾驶员等。实行不定时

工作制岗位人员每天的实际工作时间应与法定标准工作时间基本

相同，平均每周至少休息一天。

（二）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

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是指因工作性质特殊或受季节及自然

条件限制，需在一段时间内连续作业，采取以周、月、季、半年、

年等为周期综合计算工作时间的一种工时制度。如：交通、铁路、

水运、航空、旅游、地质、石油、建筑、制糖、制盐等行业和受

外界因素影响生产经营任务不均衡的部分工作岗位人员等。实行

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岗位人员，在综合计算周期内，某一具体日、

周的实际工作时间可以超过 8 小时、40小时，但综合计算周期内

的总实际工作时间应与总法定标准工作时间基本相同。

二、调休和加班工资的计算方法

对实行不定时工作制或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岗位人员，用

人单位应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的有关规定，在保障职

工身体健康并充分听取职工意见的基础上，实行轮班及采取集中

工作集中休息或轮换调休、弹性工作制等适当方式，确保职工的

休息、休假权利和生产、工作任务的完成。

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批准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

制的，其综合计算工作时间超过法定标准工作时间的部分，应视

为延长工作时间，其工资支付标准按以下办法确定：综合计算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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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时间，超过法定标准工作时间部分，支付不低于劳动者本人工

资标准 150%的加班工资。工作日正好是周休息日，属于正常工

作；工作日是法定节假日，要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

四十四条第（三）项的规定支付劳动者日工资标准 300%的工资

报酬。

加班加点工资的计算办法为：加班工资计算基数除以 21.75

天或 174小时折算为日工资或小时工资。

三、特殊工作制度的审批管理

（一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审批范围包括：

1.市属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；

2.在主城区（包括渝中区、大渡口区、江北区、沙坪坝区、

九龙坡区、南岸区、北碚区、渝北区、巴南区及北部新区）工商

注册且注册资本在 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（含 1000万元）的用人

单位；

3.分支机构跨区等情况特殊的用人单位。

（二）区县（自治县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审批范围包括：

辖区内除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审批及中央直属企业外

的其他用人单位。

四、用人单位申请实行特殊工时制度需提交的材料

（一）用人单位实行特殊工时制度的申请书（附电子文档）。

申请书应当写明用人单位实行不定时工作制或综合计算工时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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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度的详细理由，实行特殊工时制度的岗位（工种）职能特点、

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、涉及职工人数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计

算周期，本次申请的有效期限等。

（二）用人单位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。

（三）法律、法规或规章规定需要提交的其他材料。

五、办理时限及程序

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收到最后确认的用人单位实行特

殊工时制度申请书后的 20日内予以批复。每次批准实行期限一般

为一年，最长不得超过两年。批复有效期满需再次申请按月续办

的用人单位，应当书面报告上期实行情况，再次申请的理由，并

于批复有效期期满前一个月提前 20 日向具有管辖权的人力资源

和社会保障局再次提出申请。

六、监督检查

市、区县（自治县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将同意

用人单位实行特殊工时制度的批复向社会公布，并督促用人单位

履行特殊工时制度申报、审批文件的公示程序，加强对用人单位

实行不定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监督检查，将用人单位执行

工时制度情况纳入信用监督机制。对于违反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

规定的用人单位，严格按照《劳动保障监察条例》的规定作出处

理。

七、其他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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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凡与本通知不一致的，以本通知

为准。原《重庆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审批企业职工工作时间

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渝劳社办发〔2001〕125号）废止。

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二○一○年十月十二日


